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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下稱本校）為培養學生兼具理論與實務，增加就業適應

力與競爭力，促進學校與業界互動，並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

合作實施辦法」，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推動辦法」（下稱

本辦法）。 

第二條  為維護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權益，推動校外實習方針，統籌各級實習相關

業務，本校及辦理學生校外實習之承辦單位，應依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本辦法所稱學生校外實習，指本校各學院及系（下稱承辦單位）規劃之

校外實習課程。師資培育法規定之教育實習，應從其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由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暨

兩岸合作處、公共關係室（含校友聯絡中心）、各學院、各系與校外實

習合作機構共同輔導，其分別負責事項如下： 

一、 教務處：推動與協調各系實習課程之開設，彙整實習課程相關資

訊。 

二、 學生事務處：推動校外實習委員會任務運作、協助開發實習機構、

實習機會公告、召開實習行前說明會、彙整全校學生校外實習相

關資料及校外實習機制之建立、評估與檢討。 

三、 研究發展處：協助開發實習機構，簽訂備忘錄或合作契約。 

四、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協助執行海外實習。 

五、 公共關係室（含校友聯絡中心）：開發校友企業提供實習機會。 



六、 各學院：推動學院校外實習委員會任務運作、協助開發實習機構、

整體規劃學院及下設系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協調及處理相關申訴、

爭議、意外事件及終止實習、追蹤實習輔導及訪視結果、彙整學

院及下設系學生校外實習資料統計與成效評估。 

七、 各系：落實校外實習委員會任務運作、實習機構開發、評估、選

定及擬定契約、規劃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實習機會媒合、召開實

習機構說明會、辦理投保、安排實習輔導教師、建立學生個別實

習計畫之擬訂、簽訂實習合約、職前講習、協助實習輔導教師知

能訓練、輔導教師落實實習輔導及實地訪視學生實習並製作紀錄、

不適應學生輔導與轉換、評定成績及學生權益保障相關、協調及

處理相關申訴、爭議、意外事件及終止實習、妥善保存追蹤各項

實習輔導及訪視結果等相關業務。 

八、 實習機構：提供實習機會與名額、協助擬定學生實習計畫、簽訂

實習合約、學生實習工作之訓練、專業指導、生活與工作輔導，

並對學生實習工作成效考核、學校問卷調查等事宜。 

第四條  實習機構與實習合約 

實施校外實習課程時，應針對國內及境外實習合作機構就實習權益保

障、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及實習場所安全性進行現場評估並做成紀錄。 

一、 國內實習機構應符合條件： 

(1) 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2) 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3) 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

者，不在此限。 

(4) 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

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逾二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

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5) 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

相關規定，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

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6) 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

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定，經予處罰。 

(7) 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二、 境外實習機構應符合條件： 

(1) 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2) 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3) 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生之職場安



全及身體健康。 

(4) 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

公約。 

(5) 無重大違反當地勞工權益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三、 校方應於學生實習前透過教育部建置之『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或

其他工具，確認實習合作機構符合法定條件，並經各級學生校外

實習委員會檢核及確認。 

四、 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實習機會應與本校校外實習課程相關。 

五、 實習機構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並與本校

指派之輔導教師共同輔導學生。 

六、 實習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法規須知宣導及實習場所

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七、 實習機構應為同時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則與實習機構成立雇傭關係之實習學生，依法辦理勞工保險、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 

八、 明定實習時間（每日學習時間、請假或例假規定）、合約期限、實

習場所、實習內容、實習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協助膳宿與交通

及成績評核基準等項目。 

九、 實習期間若發現學生有異常或不適應，應立即通知學校實習輔導

教師，協助處理機構與實習生之相關爭議。 

十、 學生於實習期間申請終止，實習機構應配合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學生實習期間於實習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

事實者，所定校外實習合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十一、 應配合本校主管機關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至實習機構進行

實地訪視。 

十二、 實習合約內容應符合當地政府教育、勞動法令及相關法令。 

第五條  實習課程 

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設與實施，悉依「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

設要點」辦理。 

第六條  實習機會媒合 

一、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應提出申請，經各學院、各系核准。 

二、 除實習機構特殊需求外，實習機會媒合應以公平、公開為原則，

以書面審查、筆試或面試方式，媒合實習機會。 



三、 實習機構須經實地評估合格及經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始可辦理實習媒合事宜。 

四、 各學院及系應明訂實習媒合作業期程並依照所訂期程作業，俾利

媒合作業順遂。 

第七條  實習輔導及訪視 

一、 學生至校外實習前，應參加各學院、各系實習機會說明會，及各

學院或系或學生事務處辦理之實習職前講習。實習學生至遲應於

實習合約簽訂前，附上前一學期或當學期參加實習職前講習的出

席證明。學生如因故無法參加實習職前講習者，得以各學院或系

出具的輔導證明代替。 

二、 實習輔導教師應赴各實習機構進行訪視。學生實習期間應至少實

地輔導訪視1次，每學期至少實地輔導訪視2次以上；境外實習第

2次(含)以後可採非實地訪視之其他方式進行。協調解決學生實習

困難、了解學生實習進度與成效並如實填寫訪視紀錄送交各系備

查。 

三、 各學院、系應根據學生學習狀況及實習職務內容，為每一位學生

擬訂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各階段實習主題，並透過實習合作機構

資源的提供及業界輔導教師的指導，強化實際操作及技能運用，

以縮短學用落差。個別實習計畫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 基本資料： 

1. 學生姓名 

2. 實習單位名稱 

3. 實習期間 

4. 學校輔導教師 

5. 機構輔導教師 

(二) 實習學習內容： 

1. 實習課程目標 

2. 實習課程內涵 

3. 各階段學習內容具體規劃及時程分配 

4. 實習合作機構提供之課程指導與資源說明 

5. 教師輔導訪視實習課程進行之規劃 

6. 業界專家輔導實習課程規劃 

(三) 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1. 實習成效考核指標或項目 

2. 實習成效與教學評核方式 

3. 實習課程後回饋規劃 



各學院、系應於個別實習計畫中訂定相關審查機制，於學生實習

前完成計畫擬定與審查，並經實習學生及實習合作機構檢視後作

為後續辦理依據。 

四、 境外實習行前說明會，應邀請學生到場出席，相關宣導資料家長

閱覽完畢並簽名回復，期使學生及家長了解實習相關內容，建立

雙方共識與信賴。 

五、 實習輔導教師應與實習機構密切聯繫，若有實習機構不適切或學

生不適應情事，協助處理機構與實習學生之相關爭議，應輔導學

生轉換實習單位、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必要時得召開校外實習

委員會議討論與決議。 

六、 為保障學生校外實習權益，落實實習爭議處理，性別事件依相關

性別平等法或程序辦理，其餘依本校校外實習緊急意外事故或職

災通報作業流程或相關處理要點辦理。 

第八條  實習成績考核 

一、 學生須依其個別實習計畫及定期完成實習報告，於實習結束後送

交實習機構業界輔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評核後，繳交至各學院、

系單位備查。 

二、 校外實習成績應由實習機構業界輔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

核，評核標準與考核內容由各學院、系單位訂之。 

三、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各項行為宜自我約束，如有優良或不良表

現，則依本校獎懲辦法處理。 

四、 實習期間請假均須依照實習機構人事規定辦理，並依實習機構規

定補足實習時數。 

第九條 各學院、系應辦理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由本校負

擔保險費用，同時監督實習機構善盡投保責任與義務。 

第十條 各學院、系應訂定「學生校外實習暨輔導作業要點」，經學院、系校外

實習委員會審查並製作會議紀錄，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本校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